
文件 8 

國立聯合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學生參加校外實習切結書 

學生姓名                  (學號)                就讀本校電子工程學系         

年級        班。本人與家長審慎評估討論後，仍自願參加該校外實習，並了解可

能有以下情事發生，如確實發生後續造成相關風險、損失及責任願自行負責。 

1. 若非因不可抗力未完成校外實習合約，提前解約者。此時實習時數未達 432時數

(6學分*4小時*18週)，校外實習相關科目之學業成績以不及格計算。 

2. 因校外實習而請系辦代辦加退選作業時，需自行至系統確認選課結果。若於選課

結束前未請系辦代辦或是通知加退選內容有誤，恐會造成校內科目不及格或是欠

缺畢業學分數。 

3. 選擇校外實習之同學，需自行核算學分數是否能準時畢業(可向班導、系辦、系主

任討論)。若因實習而無法準時畢業，或發生退學，需自行承擔風險。 

 
 

立切結書人(學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住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